律师事务所设立资产证明告知承诺书

第一部分 政府告知内容

申请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现就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资产证明有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律师事务所设立资产证明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

（二）设立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产。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有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的资产；
    （三）申请人所提交的全部材料应当真实、合法、有效，全部签字由本人亲笔签名；

（四）申请人所做承诺应当与事实相符，申请人对承诺内容负有证明义务，配合接受司法行政机关检查、调查；

（五）申请人不得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向司法行政机关做出虚假承诺或提交非由本人做出的承诺书，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其他不实、虚假、伪造的材料，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等。

申请人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司法行政机关认为属于不予许可及可撤销许可情形的，依法做出不予许可或撤销许可的决定，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二、可能导致不予许可及撤销许可的情形
申请已作出准予许可后，司法行政机关通过检查或受理投诉开展调查，认为有不符合规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和《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许可实施与监督工作规则(试行)》第二十七条作出撤销许可的决定，并依法书面通知被许可人及投诉举报人。

三、律师事务所设立资产证明适用法律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数额的资产。

第十七条第一款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五）资产证明。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第九条  设立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十条  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除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十三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律师业发展需要，适当调整本办法规定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资产数额，报司法部批准后实施。

第十九条第一款  申请设立律师事务所，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五）资产证明。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十条  设立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人民币三十万元以上的资产。

第十一条  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四）有人民币一千万元以上的资产。

四、违诺失信惩戒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作出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决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原准予设立的决定，收回并注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一）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设立决定的。

《北京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司法局撤销原准予设立的决定，收回并注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一）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准予设立决定的； 

五、政府部门职责

市、区司法局将加强对证明告知承诺事项的核查核验工作，通过与住建委、银行、人才存档机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等部门联系沟通，采取抽查、现场调查、函询或者网络核验等多种方式核查核验，并综合运用行政执法检查、年度检查考核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

对在核查核验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不实承诺、提交虚假材料的，视情形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许可或者予以行政处罚，并将申请人违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六、申诉渠道
申请人对因不实承诺、提交虚假材料，被依法终止办理、责令限期整改、撤销行政许可或者予以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七、承诺书是否公开
申请人提交的告知承诺书纳入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第二部分 申请人承诺

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一、已具备律师事务所设立有关资产的条件，律师事务所设立资产为人民币     万元。设立人      ：本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万元；设立人      ：本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万元；设立人      ：本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万元。 

二、已知晓政府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所需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三、承诺书系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相关内容与事实相符，签字系本人亲笔签名，明确知悉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供不实、虚假、伪造材料的法律后果，愿意配合司法行政机关检查、调查工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以下内容由申请人亲笔抄写：本人已知晓政府告知全部内容，自愿履行承诺义务，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一：                                                       

申请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二：                                                       

申请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人三：                                                       

申请人亲笔签名：

年    月    日
重要提示：格式文本不得随意删改。申请时应提交政府告知及承诺完整内容。



